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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原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SOFIM发动机厂地块地址为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西路123号，位于雨花南路以北、雨花西路以东，占地面积为84340.20 m2。根据《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南路以北地区（NJZCf010）控制性详细规划》（2018年9月）表明，地块现规划为居住社区中心用地（Aa）、小学用地（A33a）、二类居住用地（R2）、基层社区中心（Rc）以及公园绿地（G1），主体属于《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试行）》（GB 36600-2018）中规定的第一类用地。
根据2019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020年6月，江苏南京地质工程勘察院（前期调查单位，以下简称“地勘院”）受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业主单位）的委托，对该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现将调查主要结论归纳如下：（1）该地块自1957年曾为多家工业生产企业用地，生产活动主要为生产发动机、柴油机、农机配件、冷冻机等机械设备，该地块涉及的主要疑似污染物为石油烃（C10-C40）；潜在污染区域包括缸盖机加工区、凸轮轴加工区、连杆机加工区，曲轴机加工区、缸体机加工区，污水处理站，生化池，清洗间，装配区，待检库，库房，附件箱机加工区，零件库，油库，测试区，废弃污水处理站，锅炉房，废油库，化学品库，危废存放区，空容器存放处。地块内涉及与污染相关的地下管线为含油污水管。综合地块内及周边污染源分析，地块特征污染物包括石油烃（C10-C40）、苯并（a）芘、砷、苯、甲苯、二甲苯及氰化物。
（2）根据第二阶段初步调查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分析表明，前期调查单位在地块内布设53个土壤点位（含1个对照点），16个地下水点位。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块土壤点位超标13个，地下水点位超标5个；土壤超标的污染物为砷、镉、铅和石油烃（C10-C40），地下水超标的污染物为石油烃（C10-C40）。根据第二阶段详细调查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分析表明，前期调查单位围绕13个土壤超标点位按照20×20 m网格进行加密布点；围绕5个地下水超标点位以超标点位为中心在40×40 m范围内至少保障3口地下水监测井进行布点；共布设61个土壤点位，51个地下水点位。经检测结果与相关标准比对显示，详细调查阶段28个土壤点位超标，超标污染物为铅、镉、砷和石油烃（C10-C40）；22个地下水点位超标，涉及污染物石油烃（C10-C40）。
综合初步和详细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块土壤污染物铅、镉、砷和石油烃含量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试行）》（GB 36600-2018）规定的第一类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地下水石油烃浓度超过了《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因此，雨花南路以北、雨花西路以东（原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SOFIM发动机厂）地块属于污染地块，需对该地块进一步开展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工作。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业主单位）委托“地勘院”对本地块进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综合初步和详细调查结果，为进一步确定地块内砷和石油烃（C10-C40）的污染范围，项目组开展了风险评估阶段补充采样调查工作，共加密布设土壤点位30个，地下水点位5个。共送检土壤样品79个（含平行样8个）；地下水样品共采集6个（含1个平行样），全部送往江苏实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检测。经检测结果与相关标准比对显示，补充调查阶段2个土壤点位超标，超标污染物为石油烃（C10-C40）；2个地下水点位超标，涉及污染物石油烃（C10-C40）。
现将风险评估主要结论归纳如下：（1）根据地块未来规划用途为一类用地，地块内的暴露受体为成人和儿童，暴露途径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中9种暴露途径。同时通过地块特征参数及导则推荐值对地块土壤关注污染物砷、镉、铅和石油烃（C10-C40）和地下水关注污染物石油烃（C10-C40）进行了毒性参数分析及风险控制值计算。其中土壤关注污染物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一类用地筛选值、砷区域背景值进行对比分析，地下水关注污染物与《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2020年4月）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行对比分析，最终确定了土壤及地下水关注污染物修复目标值。土壤关注污染物中砷风险控制值为0.461 mg/kg、修复目标值为20 mg/kg，镉风险控制值为19.3 mg/kg、修复目标值为20 mg/kg，铅风险控制值为269.39 mg/kg、修复目标值为400.00 mg/kg，石油烃（C10-C40）的风险控制值为826 mg/kg、修复目标值为826 mg/kg；地下水石油烃（C10-C40）风险控制值为0.572 mg/L，修复目标值为0.6 mg/L。
（2）通过与修复目标值进行分析表明，土壤污染物超标主要位于0-8.0 m处，工作组使用克里金插值法对地块土壤修复范围进行勾画，本地块0-1.0 m层厚度需修复的超标污染物为砷、镉、铅和石油烃（C10-C40），需修复土壤方量为18151 m3；1.0-2.0 m需修复的超标污染物为砷、镉、铅和石油烃（C10-C40），需修复土壤方量为10717 m3；2.0-3.0 m需修复的超污染物为砷、铅和石油烃（C10-C40），需修复土壤方量为5824 m3；3.0-4.0 m需修复的污染物为砷和石油烃（C10-C40），需修复土壤方量为1150 m3；4.0-5.0 m需修复的污染物为砷，需修复土壤方量为182 m3；5.0-6.0 m需修复的污染物为砷，需修复土壤方量为400 m3；7.0-8.0 m需修复的污染物为砷，需修复土壤方量为1260 m3；使用最近邻点插值法对地下水修复范围进行勾画，地下水需修复污染物为石油烃（C10-C40），需修复地下水面积为28169 m2。
（3）通过土壤修复技术比选建议，可采用隧道窑协同处置技术和原位化学氧化技术进行该地块污染土壤的修复；通过地下水修复或风险管控技术比选建议，可采用原位化学氧化技术进行本地块受污染地下水的修复。

